
二零 二零年四 月二十四 日

討論 文件  

立法 會交通事 務委員會

全面 檢討私人 駕駛教師 執照

目的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述 運 輸 署 就 全 面 檢 討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的 結 果 及

建議。  

背景

2 .  政 府 在 駕 駛 訓 練 方 面 採 用 「 雙 軌 制 」 ， 一 方 面 透 過 設 立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 鼓 勵 在 公 用 道 路 以 外 的 地 方 提 供 駕 駛 訓 練 ， 另 一 方 面 維 持 足 夠

的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供 應 ， 在 公 用 道 路 上 提 供 駕 駛 訓 練 。 「 雙 軌 制 」 在 顧

及本港的交通情況下，為學習駕駛人士提供了選擇。  

3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全 面 檢 討 駕 駛 訓 練 政 策 後 ，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由 七

個 類 別 重 新 組 合 為 三 個 組 別 ， 分 別 為 第 一 組 別 (私 家 車 及 輕 型 貨 車 )、

第 二 組 別 (小 型 巴 士 及 巴 士 )及 第 三 組 別 (中 型 貨 車 、 重 型 貨 車 及 掛 接 式

車 輛 ) 。 這 三 個 組 別 當 時 的 有 效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數 目 ( 即 第 一 組 別

1  050 個、第二組別 130 個 ，以及第三組別 230 個 )被訂為日後運輸署定

期 檢 討 的 基 準 ， 以 評 估 簽 發 新 執 照 的 需 要 。 當 某 個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組 別 的 有 效 執 照 數 目 1低 於 相 關 組 別 的 基 準 的 九 成 或 以 下 (即 「 啟 動

點 」 )， 運 輸 署 署 長 (「 署 長 」 )便 會 考 慮 為 該 組 別 簽 發 新 的 私 人 駕 駛 教

師執照。  

4 .  根據《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 )規例》 (第 374B 章 ) (《規例》 )第 21A

條 的 規 定 ， 署 長 如 擬 簽 發 新 的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 須 邀 請 公 眾 提 出 申

請 。 如 所 接 獲 申 請 的 總 數 超 過 擬 發 新 執 照 的 數 目 ， 運 輸 署 會 以 抽 籤 形

式 決 定 處 理 申 請 的 次 序 ， 並 按 抽 籤 結 果 的 次 序 邀 請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參

加 該 署 舉 行 的 駕 駛 教 師 考 試 。 署 長 無 權 向 個 別 人 士 或 特 定 團 體 直 接 或

優先簽發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1 採用檢討前六個月內有效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平均數目，以作比較。  

立法會CB(4)467/19-20(05)號文件



 2 

5 .  因 應 委 員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 的 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就 二

零 一 六 年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的 檢 討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 運 輸 署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期 間 進 行 了 檢 討 。 運 輸 署 在 檢 視 應 否 調 整 三 個 私 人 駕

駛教師執照組別的現有基準時，已一如過往考慮了《規例》第 21A 條

所訂明的下列因素：  

( a )  當其時採取的駕駛訓練政策；  

( b )  當時的交通運輸情況；以及  

( c )  學 習 駕 駛人 士 在 該汽 車 組 別方 面 對 接受 私 人 駕駛 教 師 的駕 駛

訓練的需求。  

6 .  運 輸 署 除 了 檢 討 基 準 以 外 ， 亦 藉 機 檢 討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簽 發 機

制 、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質 素 等 相 關 事 宜 。 為 了 全 面 檢 視 駕 駛 訓 練 需 求 及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供 應 ， 該 署 採 用 了 不 同 方 法 蒐 集 各 方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

例 如 在 駕 駛 考 試 中 心 附 近 當 面 訪 問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及 其 他 市 民 、 進 行 公

眾 電 話 意 見 調 查 、 與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業 界 和 受 限 制 駕 駛 教 師 代 表 舉 行 工

作小組會議等。檢討的結果和建議於下文詳述。  

檢討 結果及建 議  

維持雙軌制  

7 .  在 政 府 的 「 雙 軌 制 」 駕 駛 訓 練 政 策 下 ， 在 過 去 五 年 ， 第 一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與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兩 者 為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提 供 駕 駛 訓 練 的 比

例，一直維持在約 70： 30 的水平；至於第二及第三組別，比例則約為

90： 10。 檢 討 結 果 發 現 ，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和 其 他 市 民 在 選 擇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或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時 ， 多 從 其 個 人 需 要 出 發 ， 考 慮 預 期 的 教 學 質 素 、

親 友 的 推 薦 、 訓 練 時 間 表 等 因 素 ， 可 見 有 需 要 維 持 雙 軌 制 。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及 受 限 制 駕 駛 教 師 業 界 亦 支 持 政 府 在 駕 駛 訓 練 政 策 上 繼 續 採 用

「雙軌制」。  

8 .  目前，學習駕駛人士可在指定時段使用公用道路 (包括 17 個駕駛

考 試 中 心 附 近 的 公 用 道 路 )練 習 駕 駛 ， 但 有 明 文 禁 止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的

道 路 除 外 。 地 區 人 士 不 時 關 注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在 駕 駛 考 試 中 心 附 近 駕

駛 ， 可 引 致 交 通 擠 塞 。 為 了 避 免 因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在 公 用 道 路 進 行 駕 駛

訓 練 而 令 當 時 的 交 通 運 輸 情 況 惡 化 ， 運 輸 署 力 求 在 滿 足 駕 駛 訓 練 需 求

和盡量減低對當區居民的影響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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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基準  

9 .  運 輸 署 在 評 估 是 否 有 需 要 簽 發 新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以 應 付 駕 駛 訓

練 需 求 時 ， 已 全 面 檢 視 自 一 九 九 九 年 以 來 的 駕 駛 考 試 需 求 (從 運 輸 署

向 接 受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訓 練 的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在 申 請 駕 駛 考 試 時 所 出 售 的

駕 駛 測 驗 表 格 數 目 反 映 )和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供 應 (從 有 效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持 有 人 的 數 目 反 映 )的 變 化 。 關 於 第 一 組 別 (即 私 家 車 及 輕 型 貨 車 )的

駕駛考試需求，測驗表格由一九九九年的 77  790 份大增至二零一八年

的 97  706 份，增幅達 25 . 6%；而第一組別有效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數

目與售出的測驗表格數目的比例，亦由一九九九年的 1： 74 大增至二

零一八年的 1： 104。  

10 .  就 第 二 組 別 (即 小 型 巴 士 及 巴 士 )的 駕 駛 考 試 需 求 而 言 ， 售 出 的 測

驗表格卻由一九九九年的 10  450 份顯著下降至二零一八年的 4  567 份，

減 幅 逾 56%； 而第 二 組別有 效 的私人 駕 駛教師 執 照數目 與 售出的 測 驗

表格數目的比例，亦由一九九九年的 1： 80 明顯下跌至二零一八年的

1： 45。至 於 第 三組 別 (即中 型 貨 車、 重 型 貨車 及 掛 接式 車 輛 )的 駕 駛 考

試需求，有關測驗表格則由一九九九年的 11  070 份減少至二零一八年

的 9  104 份，減幅為 17 . 8%；但第三組別有效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數目

與 售 出 的 測 驗 表 格 數 目 的 比 例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和 二 零 一 八 年 均 為 1：

48，並無改變。  

11 .  運 輸 署 經 檢 討 三 個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組 別 現 有 的 供 求 情 況 、 預 計 的

「 不 活 躍 」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2 數 目 ， 以 及 從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意 見 調 查 所 得

的 實 際 及 理 想 駕 駛 訓 練 時 數 ， 建 議 把 第 一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數 目

的基準由現時的 1  050 個調高至 1  170 個 (即增加 120 個 )，以改善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數 目 與 售 出 的 測 驗 表 格 數 目 的 比 例 ， 因 此 將 須 增 發 226

個 第 一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3。 由於 第 二 組 別 (即 小型 巴 士 及 巴 士 )和

第 三 組 別 (中 型 貨 車 、 重 型 貨 車 及 掛 接 式 車 輛 )  的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供 應

                                                 

2   私人駕駛教師提供訓練與否，受多項因素影響，故此要判斷私人駕駛教師「活躍」

或 「 不 活 躍 」 ， 並 無 清 晰 及 廣 受 認 同 的 定 義 。 運 輸 署 為 了 在 是 次 檢 討 期 間 進 行 估

算，假定私人駕駛教師在一年內未有陪同任何考生出席駕駛考試者為不活躍的私人

駕駛教師。  

3   二零一八年第一組別有效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總數 (即二零一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間

有效的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平均數目 )為 944 個。由於運輸署建議把基準調

高至 1 170 個，故須增發 226 個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即第一組別有效的私人駕

駛教師執照數目與新基準之間的差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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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足 並 可 應 付 市 場 需 求 ， 運 輸 署 建 議 維 持 兩 個 組 別 的 基 準 在 現 時 分 別

為 130 個 和 230 個 的水平。  

12 .  我們認為現行啟動點設於 10%的幅度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一直行之

有 效 ， 而 是 次 檢 討 的 結 果 亦 顯 示 ，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業 界 普 遍 接 受 這 個 幅

度。因此，我們建議維持現狀。  

建議的新簽發私人駕駛教師執照機制  

13 .  根據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機制，所有新簽發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均

會 開 放 給 公 眾 申 請 ， 當 中 不 會 為 任 何 特 定 類 別 人 士 預 留 配 額 。 為 了 善

用 第 二 及 第 三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和 受 限 制 駕 駛 教 師 的 駕 駛 專 長 及 訓 練

經驗，並鼓勵新血入行，我們建議以下列方式優化現有的簽發機制：  

( a )  把 75% (即 226 個新簽發的第一組別私人駕駛教師執照中的

169 個 )  的 新 執 照 公 開 讓 合 資 格 的 公 眾 申 請 ， 以 吸 引 新 血 入

行；  

( b )  把餘下 25% (即 226 個新簽發執照中的 57 個 )劃為「駕駛教師

配 額 」 ， 予 以 第 二 及 第 三 組 別 有 效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持 有

人 ， 以 及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及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現 職 及 前 任 受 限 制

駕 駛 教 師
 4 申 請 ， 因 為 該 等 人 士 已 擁 有 備 受 認 可 的 駕 駛 專 長

和訓練經驗；以及  

( c )  日 後 如 簽 發 新 的 第 二 組 別 及 ／ 或 第 三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 會 採 用 新 簽 發 機 制 ， 即 會 從 新 簽 發 的 第 二 組 別 及 ／ 或

第 三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中 撥 出 相 同 比 例 ( 25%)的 執 照 ，

讓 合 資 格 的 第 一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及 專 營

巴士公司的現職及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申請。  

14 .  建 議 更 改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簽 發 機 制 須 透 過 修 訂 法 例 推 行 。 運 輸

署 考 慮 到 增 加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供 應 的 迫 切 需 要 ， 建 議 分 兩 個 階 段 簽 發 新

執 照 ， 首 先 是 邀 請 公 眾 提 出 申 請 ， 待 完 成 所 需 的 法 例 修 訂 工 作 ， 才 邀

請相關人士申請「駕駛教師配額」。現時的目標是在 2020 年第四季度

邀請公眾申請 169 個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  

                                                 

4   前任受限制駕駛教師，是指在緊接申請新簽發執照日期前三年內曾持有第一、第二

或第三組別車輛受限制駕駛教師執照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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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私人駕駛教師質素的建議措施  

15 .  我 們 認 為 提 高 駕 駛 教 師 的 質 素 (包 括 其 駕 駛 態 度 ， 藉 以 向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樹 立 良 好 榜 樣 )至 關 重 要 。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業 界 以 至 整 個 社 會 都

支 持 提 高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質 素 。 因 此 ， 我 們 建 議 提 高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的 申 請 資 格 ， 把 申 請 人 必 須 持 有 私 家 車 及 輕 型 貨 車 有 效 正 式 駕 駛 執

照 的 年 期 由 最 少 三 年 增 加 至 最 少 六 年 ； 並 建 議 訂 明 申 請 人 除 了 必 須 符

合 就 若 干 交 通 罪 行 的 無 定 罪 記 錄 這 項 現 行 規 定 外 ， 還 必 須 在 申 請 日 期

前兩年內沒有因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第 38 條有關不小心

駕駛的罪行，以及五年內沒有因違反該條例第 37 條有關危險駕駛的罪

行而被定罪。  

16 .  我 們 亦 建 議 ， 所 有 新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必 須 修 讀 強 制 職 前 課 程 ， 才 可

獲 發 執 照 。 職 前 課 程 的 目 的 是 讓 準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掌 握 正 確 的 知 識 、 技

能 和 態 度 ， 內 容 包 括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職 責 和 操 守 、 駕 駛 考 試 制 度 、 學

習 駕 駛 人 士 常 犯 的 錯 誤 等 。 此 外 ， 我 們 亦 建 議 現 有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持 有 人 每 三 年 一 次 修 讀 由 運 輸 署 提 供 的 強 制 複 修 課 程 ， 才 可 續 領 其 執

照 ， 以 確 保 他 們 掌 握 駕 駛 訓 練 的 最 新 發 展 。 為 遏 止 違 法 教 車 ， 私 人 駕

駛教師必須在其車輛內展示讓公眾清楚可見的駕駛教師證。  

17 .  一 如 更 改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簽 發 機 制 ， 我 們 亦 須 就 上 述 提 升 質 素

的措施修訂法例 。  

諮詢 業界  

18 .  運 輸 署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 成 員 來 自 14 個 組 織 ，

包 括 三 個 組 別 的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團 體 和 受 限 制 駕 駛 教 師 界 別 的 代 表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 以 便 徵 詢 業 界 對 檢 討 的 意 見 。 大 致 上 ， 駕 駛 教 師 業 界

持 兩 種 不 同 意 見 。 總 的 來 說 ， 主 要 代 表 第 二 和 第 三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業 界 組 織 ， 以 及 受 限 制 駕 駛 教 師 界 別 的 代 表 ， 普 遍 支 持 檢 討 所 提 出

的建議。  

19 .  第 一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組 織 則 大 多 反 對 提 升 第 一 組 別 基 準 的 安

排 、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的 新 簽 發 機 制 ， 以 及 強 制 職 前 課 程 和 複 修 課

程。他們認為，即使第一組別 1  050 個執照的基準 20 年來維持不變，

現 職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仍 能 吸 納 額 外 的 駕 駛 訓 練 需 求 。 他 們 批 評 新 基 準 和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新 簽 發 機 制 破 壞 了 一 九 九 九 年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業 界 達

成 的 共 識 ， 執 照 的 新 簽 發 機 制 更 將 剝 奪 公 眾 加 入 該 行 業 的 平 等 機 會 。

此 外 ， 他 們 亦 反 對 建 議 的 複 修 課 程 ， 因 為 他 們 預 期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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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有 人 不 會 從 課 程 中 獲 益 太 多 。 有 一 個 第 一 組 別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組 織 表

示 支 持 提 高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的 質 素 。 另 外 ， 運 輸 署 曾 諮 詢 四 間 指 定 駕 駛

學 校 和 五 間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 它 們 大 致 對 建 議 的 駕 駛 教 師 配 額 安 排 沒 有

意見。  

下一 步工作  

20 .  請委員備悉第 7 至 17 段所載的全面檢討結果。運輸署會啓動第一

組 別 車 輛 私 人 駕 駛 教 師 執 照 的 新 簽 發 安 排 和 相 關 法 例 修 訂 的 預 備 工

作，以便實施執照的新簽發機制和質素改善措施。  

 

 

運輸 及房屋局  

運輸 署  

二零 二零年四 月  

 



附件 

私人駕駛教師執照全面檢討 

駕駛教師工作小組成員 

 

私人駕駛教師團體 私人駕駛 

教師組別 

1. 汽車駕駛教授商會有限公司 1 

2. 九龍汽車駕駛教師公會有限公司  1 

3.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1 

4. 香港汽車駕駛教師聯會有限公司 1 

5. 駕駛教師協會 1 

6. 貨櫃運輸業職工總會（GP1 私人駕駛教師組） 1 

7. 香港教車協會 1, 2 及 3 

8. 港九教授貨車大小巴士同業會有限公司 2 及 3 

9. 香港貨櫃車教師公會有限公司 3 

10. 香港駕駛教師從業員協會 1, 2 及 3 

11. 公共及私家商用車教師公會 2 及 3 

12. 香港商用車輛駕駛教師協會 3 

受限制駕駛教師團體  

13. 香港駕駛學院駕駛教師工會  

14. 香港駕駛導師總會  

-完- 


	LegCo paper - PDI review (Chinese) (for combine)
	Revised chn annex

